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听证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对师生员工实施的纪律处分行为，保证和监督我校有关

职能部门依据校纪校规实施纪律处分，维护师生员工的权益，保障学校职能部门

行使职权，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对师生员工作出纪律处分，受处分的师生员工要求听证的，应当召

开听证会。 

第三条  听证应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除涉及当事人隐私或当事人申请不公开之外，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允许本

校师生员工旁听。 

第四条  听证过程中，要求听证的师生员工享有知悉处分的理由与依据的

权利、陈述的权利、申辩以及提供证据的权利。 

第五条  听证会应就学校职能部门所调查、认定的违纪事实进行质证，并对

调查人员所调查和收集的证据的真实性作出评议意见。听证会记录和评议意见是

作出纪律处分决定的依据。 

第六条  违纪处分听证应当依本规则程序进行，不得违背社会的善良风俗

和当事人的民族习惯。 

第七条  违纪处分听证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在不影响当事人课程学习或

教育工作的合理时间、合理地点进行。违纪处分听证使用普通话。学校为不懂普

通话的当事人及监护人、留学生提供翻译。 

 

第二章  听证适用范围 

第八条  本规则适用于对我校正式注册、取得学籍的全日制学生所实施的

各种纪律处分。 

本条所称纪律处分是指对学生给予的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

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等处分决定。 

第九条  本规则同时适用于对我校正式聘用和上岗工作的在编、在册教师、

职工等所实施的各种纪律处分。 



本条所称纪律处分是指对教职工给予的警告、记过、记大过、撤职、开除公

职等处分。 

 

第三章  听证组织部门、听证人员与听证参与人 

第十条  听证会由党政综合办组织。 

第十一条  听证会的听证人员包括听证评议员、听证会主持人。 

听证会主持人由校长或经过校长授权的副校长指定。 

对师生员工违纪事实进行调查的人员不能担任听证会主持人。 

第十二条  学校教师、工会成员、工会组织工作人员、学生、学生会成员以

及校相关部门的正式工作人员等均可担任听证评议员。但对听证申请人进行调查

的职能部门的人员不得担任听证评议员。 

第十三条  举行听证会的，由 3名或 5 名听证评议员组成听证评议团，其中

申请人所在的部门应当有人参加。 

第十四条  党政综合办公室在听证程序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接受听证申请、告知申请听证的权利及相关规定，作出是否受理听证

的书面决定； 

（二）对决定受理的听证，确定时间、地点并通知申请人； 

（三）拟定听证会的主持人、听证评议团组成人员名单，报校长或校长授权

的分管副校长批准后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和地点通知听证主持人和听证评议团组

成人员； 

（四）作出听证公告、送达听证笔录以及听证评议意见等与听证会相关的文

书； 

（五）受理旁听申请； 

（六）校长或分管副校长安排的与听证有关的其他事宜。 

第十五条  违纪行为调查人员应当参加听证。调查人员应当在听证会上出

示说明所调查的有关事实和相关证据以及调查的经过。 

第十六条  听证主持人应当公开、公正地履行主持听证会的职责，保证听证

参加人行使陈述权、申辩权、质证权和辩论权。 

第十七条  听证评议员行使下列职权： 



（一）听取申请人和调查人员对违纪事实所作的陈述、介绍以及双方的质证、

辩论意见； 

（二）经听证主持人同意，可以向申请人、证人和调查人员发问； 

（三）对所听证的事实作出评议意见。 

第十八条  调查人员和当事人是听证当事人。 

第十九条  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照本规定申请回避； 

（二）依照本规定申请听证不公开进行； 

（三）提出事实证据或规范依据，申请证人、鉴定人出席听证； 

（四）经听证员准许向其他当事人、证人、鉴定人提问； 

（五）进行陈述、申辩和质证，并提出新的证据； 

（六）委托一至二人代理其出席听证；查阅复制案件材料，核对听证笔录，

请求修正听证笔录中的错误记录。 

第二十条  当事人依法承担下列义务： 

（一）按时出席听证会参加听证； 

（二）如实陈述本人违法、违规或违纪事实，如实回答听证员的询问和其他

当事人的提问； 

（三）遵从听证主持人的指挥，遵守听证会场纪律。 

当事人委托的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享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第二十一条  调查人员依法履行下列义务： 

（一）按时出席听证； 

（二）如实陈述所调查的违规或违纪事实，如实回答听证员的询问和其他当

事人的提问； 

（三）遵从听证主持人的指挥，遵守听证会场纪律。 

第二十二条  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是听证参与人。 

听证参与人有如实陈述其所知道的事件情况的权利和义务，有权拒绝回答与

本事件无关的提问。 

第二十三条  听证参与人应当遵守听证纪律，听从听证人员的指挥。证人、

鉴定人员不得旁听听证会；询问证人、鉴定人时，其他证人、鉴定人不得在场。 



 

第四章  听证准备 

第二十四条  学校对教师、学生、职工作出处分的职能部门在对师生违纪行

为调查完毕以后，对按本规则规定应当听证的处分，作出处分决定前应当书面告

知被调查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接受告知的被调查人应当在告知书送达回执上签字。如不签字，视作放弃听

证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被调查人应当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的五日内，决定是否要求

举行听证；要求举行听证的，应当由其本人或委托他人代为向校长办公室提交书

面申请书。 

委托申请的应提交由其本人签署的书面委托书。 

校长办公室在收到申请书时应当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决定并交付申请人。 

告知部门在告知之日起的一周内没有收到听证申请书时，视为被调查人放弃

听证权。 

第二十六条  党政综合办公室在决定受理之日起五日内确定听证会评议团

组成人员名单并报请校长或主管副校长批准，同时提请校长或副校长指定听证会

主持人。 

第二十七条  在校长或副校长指定听证主持人后的次日，校长办公室应当

书面通知听证会主持人和听证评议团组成人员准备参加听证会，并通知违纪行为

调查部门将调查材料的复印件等送交主持人。 

第二十八条  听证主持人在收到调查材料后的五日内确定听证的时间、地

点，并应当于举行听证会一周前通知申请人和听证评议团组成人员。 

第二十九条  除涉及申请人和案件涉及人员隐私的，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

申请人可以申请听证不公开举行，申请人申请不公开举行听证的，应当在申请听

证时一并提出书面申请。 

公开举行听证的，应当由校风长办公室公告听证申请人的姓名、案由及举行

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和听证主持人的姓名。 

 



第五章  听证会的程序 

第三十条 听证会开始前，主持人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准时到场参加听证的，按放弃听证权处理，由

主持人宣布听证程序终结； 

（二）申请人有正当理由无法到场参加听证的，应当在举行听证会的前两天

书面提出，由校长办公室决定是否延期。决定不予延期的，应当即告知申请人；

决定延期的，由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改期举行，并按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

规定办理相关程序； 

（三）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听证评议团组成员没有到会的，由听证主持人宣布

听证会中止，另行安排听证会的时间，并按照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办理

相关程序。 

（四）申请人和评议团到会情况符合条件的，由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 

第三十一条  听证会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调查人员提出违纪的事实、证据、处分依据； 

（二）申请人进行陈述和辩解，可以提交相关证据和证人； 

（三）主持人或经过主持人同意的评议员对调查人员和申请人、证人等进行

询问并进行质证； 

（四）互相辩论； 

（五）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当事人陈述、质证、辩论结束，进入评议程序。 

第三十二条  听证主持人与本事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申请人有权申请其

回避。 

主持人是否回避，由学校党政综合办公室决定。 

第三十三条  进入评议程序后，听证评议员应当立即在听证主持人的召集

下，就听证事宜做出评议。听证评议中，如评议员能够就听证事实形成一致意见

的，可以由主持人负责形成评议的书面意见，由全体评议员签名；如评议员不能

形成一致意见的，则由评议员分别作出评议意见，由其本人签名后交主持人。 

事实复杂，影响重大的，主持人也可以决定延期召集评议员作出评议意见。 

第三十四条  所有听证活动均应当记入听证笔录，并经过申请人和调查人

员签字确认。听证会所形成的材料应立卷归档。 



第三十五条  申请人未经主持人同意中途退场的，视为申请人放弃听证权，

由主持人宣布听证程序终结。 

第三十六条  听证评议意见是校长作出处分决定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规则所规定的期限均指学校工作日。 

第三十八条  听证基本费用由学校承担，双方当事人因举证、鉴定、委托代

理人等发生的费用，由当事人自理。 

第三十九条  本规则自 2021年 3月 1日起生效。 

第四十条  本规则由学校授权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 


